
对于医疗圈而言今年的

五月是黑色的，是悲伤的。

5 月 8 日晚，重庆市綦

江县人民医院儿科护士被患

儿家属恶意辱骂并追打至脑

伤。目前，綦江县公安局、

綦江县卫计委已联合成立调

查小组，介入此事进行调查。

5 月 9 日下午，河北邯

郸某三甲医院发生医闹事件，

患方将冰棺摆放到医院病房。

当地警方出动 20 多辆警车前

往医院处置。

5 月 10 日，重庆市石柱

县中医院外科主任汪永钦被

三名就诊者砍伤，造成面部

大面积刀伤、背部多处砍伤

和右侧肋骨骨折引起血气胸、

肺破裂。当地警方也已介入

调查。

5 月 10 日，江西省人民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肖祖克被 7

个男家属围殴，踢倒在地，直

至医院保卫科人员赶到，才把

肖主任从拳脚下解救出来。

5 月 12 日，据本报读者

反映，浙江省奉化市人民医

院发生医闹事件。门诊大楼

遭大批家属戴着白帽围堵，

将写着“流产至死”“还我

公道”的白纸贴在了门口玻

璃上，大厅里玻璃碎一地。

当地公安等相关部门采取强

制措施予以平息事态。

针对如此频繁发生的暴

力伤医事件，北京首大耳鼻

喉医院医生李燕自发在朋友

圈发起《医师保护法法律法

规》意见征集。内容包括：

医师有向患者拒绝诊疗的权

利，及自我防卫的权利；卫

计委拨款无条件为医师购买

医事保险；医师有向全国征

信系统提供黑名单的权利；

全国医院采取安检制度，医

院保卫部全部由派出所民警

执法，安装公安系统……

李燕告诉《医师报》记

者，“现有《执业医师法》、

《侵权责任法》和《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不

足以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

全，希望能从医护人员的角

度，多听听医护人员的心声，

制定一部符合当前执业环境

和医护人员实际情况，切实

保护医护人员人身安全的法

律法规！”

李 燕 说， 这 11 条 是 她

收 集 了 群 里 几 十 条 意 见 整

理 而 来。“ 真 希 望 国 家 制

定 法 律 的 相 关 部 门 能 够 听

听 我 们 这 些 医 护 人 员 发 自

内 心 的 呼 吁！ 也 希 望 有 更

多的医护人员能参与发声，

为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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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与家属冲突致患者身亡  医院担责

病房不是解决争执的地方
 ▲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2012 年 11 月 23 日，73

岁的薛某因突发脑出血，入

住某市人民医院，被诊断为：

左侧基底节区脑出血破入脑

室；高血压病Ⅲ级。经患者

方同意，院方于当日为其行

减压脑血肿清除和脑室外引

流术。

因病情重，薛某术后呈

浅度昏迷状态，院方为其行

呼吸机辅助呼吸。12 月 10 日，

薛某查体依然呈中度昏迷状

态。院方于当日给予薛某行

床旁腰椎穿刺术。当日下午，

同病房患者家属探视时与护

士发生争执，双方冲突造成

薛某床位发生移动，导致其

病情进一步加重，并于 4 天

后因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2013 年 2 月中旬，患者

家属将医院起诉，请求判令

医方承担相应的过错损害赔

偿责任，并进行司

法鉴定。

案例回放

北 京 某 司 法 鉴 定 中 心 出 具

的 司 法 鉴 定 意 见 认 为， 患 者 死

亡 系 多 种 因 素 造 成， 以 自 身 疾

病 为 主， 不 排 除 打 架 事 件 对 其

病情恶化起到诱发或促进作用。

冲突事件致患者病床撞击移动、

病 情 加 重 后， 医 方 对 患 者 病 情

变 化 未 进 一 步 检 查 明 确 原 因，

医 院 医 疗 行 为 存 在 过 错， 该 过

错 对 于 患 者 的 后 续 治 疗 具 有 一

定 的 不 利 影 响， 与 其 死 亡 结 果

具 有 因 果 关 系。 该 医 学 技 术 性

过 错 程 度 介 于 轻 微 作 用、 次 要

作用程度范围。

法院认为，据司法鉴定报告

结论 , 本案中被告应承担轻微至次

要责任，以 20% 比例为宜。被告

应适当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遂

判决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共计 5 万余元。患方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

五十七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

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

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

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

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

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患者患高血压性脑

出血，病情严重，具备难治性，

术后持续处于昏迷状态，需呼吸

机辅助呼吸。鉴定意见认定在造

成患者死亡的多种因素

中，以患者自身

疾 病 为

主。但医方存在显而易见的两个

方面过错。

其一，医方作为医疗机构应提

供安全、稳定、利于康复的医疗环

境，在医院病房内发生了撞床事件，

可以认定医疗机构在提供安全、稳

定的治疗环境方面存在过错。

其二，在患者出现病情变化

后，医院未及时行头颅 CT 检查，

对患者的进一步治疗有不利影响，

该过错同样明显。

由于护士与患者家属在病房

争吵，导致了患者病情恶化，并

影响其后续治疗，对病情造成了

不利影响。因此，法院以医方出

现过错之日起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伙食补助费予以保护是正确的。

综上，法院根据鉴定意见认定

医 院 承 担 20% 的 赔 偿

责 任 并 无 不

当。

伤医事件频发 
医生吁出台《医师保护法》
▲  本报记者  陈惠  线媛媛

医学事件应由医学媒体报道
 ▲  航空总医院医患办  郝亚光

在我们日常接待及处理纠纷

的过程中，一般均是对患者提出

的问题组织相关科室进行认真讨

论后，从医学层面得出结论再向

患者进行告知和沟通。但现实往

往是绝大多数的患方会直接否定

医患办意见，对此我们会及时告

知患者，当医患协商无效后可去

医调委或走司法途径，可这时又

常常会出现患方认为的“医院在

推卸责任，在往外打发我们！”

的情况。

在多次沟通患方不接受的情

况下，患方就“语言暴力”的“我

要找媒体、找记者给你们要说法！

你们等着瞧！”对此，院方针对

患方的私有权利无法阻止，只能

告知其应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而非医学媒体报道医学专业

知识时，往往会采用“标题党”

或“博头条”的做法，对医学知

识解释不清而从另一面妄加非议，

极有可能导到民众“仇医化”情绪。

对此笔者认为国家应建立医

学媒体国家队，对涉及医学类事

件的由医学类媒体专业报道。

医院打广告要小心违法
近日，魏则西事件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网友们更是

将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在

百度的广告“推广”到了新高

度。然而我国对于医院在广告

宣传方面的规章制度并非空

白，对于魏则西实事件中，就

涉及到了一下法律法规。

2015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

行《医疗广告管理办法（修

订稿）》（意见征订稿） 中

规定：

第三条 医疗机构发布医

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

医疗广告审查。未取得《医

疗广告审查证明》，不得发

布医疗广告。

第五条 非医疗机构不得

发布医疗广告，医疗机构不

得以内部科室名义发布医疗

广告。

第六条 医疗广告的表现

形式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二）说明治愈率或者

有效率；

（五）涉及医疗技术、

诊疗方法、疾病名称、药物的；

（七）使用解放军和武

警部队名义的；

（八）利用患者、卫生

技术人员、医学教育科研机

构及人员以及其他社会社团、

组织的名义、形象作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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